
　　清律 “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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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及方案中，教化是其重要部分。以 《大清律

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因深受儒家之影响，也将这一理念容纳进来，并在有关 “家

人共盗”问题的律例中集中展现，在赋予尊长对卑幼的专制之权时，亦给他们附加

教化之责——— “养不教，父之过”的 “连坐”责任。在儒家看来，推行教化的理

想方式是礼乐 （而非刑政）。礼乐源自人心、顺应人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预防

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用。历代王朝在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法律制度并运用于实践

之中时，片面强调百姓中家长的责任，忽略 “为民父母”的统治者所应同样负有的

（甚至更大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君主推诿自身责任的心理。

关键词：大清律例　共同犯罪　一家人共犯罪　共盗　礼教

一、引子：“长老统治”下的 “教化权力”

　　在过去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制度的研究中，学者常强调家庭中家长的 “权力”，认为

其是 “最高的，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如瞿同祖先生言：“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

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族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

权力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的手里。”〔１〕蔡枢衡先生亦谓：“家长对内是家

属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对外是一家的代表。……家属隶属于家长，为实现家长的统治而

存在。”〔２〕

　　但是费孝通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家长权，并非如瞿、
蔡二位先生所描述之绝对强大的、“不民主的横暴权力”，当然也不是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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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１７ＺＦＱ８２００１）的资助。
瞿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父权的概括与阐释，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５
页以下。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页。



的 “同意权力”，更为确切的概括应是一种 “长老统治”下的 “教化权力”，且其主要特征

之一，是体现在道德和法律上 “养不教，父之过”的 “连坐”责任，亦即 “儿子做了坏事

情，父亲得受刑罚”。〔３〕强大 “权力”的背后，亦有同样重大的 “责任”。

　　笔者更倾向于认同费先生的观点。〔４〕在中国传统社会的 “长老统治”中，家长／尊
长／长老〔５〕的 “教化”是权力，更是责任，但瞿、蔡等学者均仅注重强调其中权力的一

面，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权力背后的责任 （尽管也稍有提及）。只是遗憾费先生对这种中

国传统社会统治构架下特有的教化责任未及深论，也未具体指出究竟法律上何种制度乃其

体现。本文即沿续费先生之说而申论之，研究这种教化责任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 《大

清律例》中关于 “家人共盗”问题的规则。目前学术界尚罕有对这一论题的专门探讨，〔６〕

相关研究基本限于对传统时代 “共同犯罪”的整体性考察，〔７〕仅见诸位律学家在逐条解析

各律例时，对此问题有一些分散而不成系统的观点。本文之论述即建立在对这些律学家观

点的评析和商榷之上，试图通过相关的律例条文与司法案例，挖掘并展示被前辈学者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并深藏在制度及实践背后的思想与文化之源———儒家礼教治国平天下的宏伟

抱负。

二、责任的规则：“家人共盗”律例解析

　　 《大清律例·名例》“共犯罪分首从”律〔８〕规定了对所有犯罪类型的共犯罪者一般的

处理原则：“凡共犯罪者，以 （先）造意 （一人）为首； （依律断拟）随从者，减一等。”

据沈之奇解释：“造意，谓首事设谋，犯罪之意皆由其造作者也；随从，谓同恶相济，听从

造意之指挥，随之用力者也，故为从减为首者一等。”〔９〕但若共犯之人乃一家人时，则不

再照这一原则处理，而是 “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不论造意，独坐尊长，卑幼

无罪”，只是 “若尊长年八十以上及笃疾，归罪于共犯罪以次尊长”，〔１０〕“如无以次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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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６页，第６４页以下，第１９３页以下。
瞿、蔡二位先生的研究材料基本是历代正史及 《刑案汇览》这一中央一级的司法案例汇编，而费先生的立论

依据大多来自其身体力行之田野调查，因而对传统社会生活实况的体验可能更为真切。

从严格的定义而言，本文涉及的 “家长”、“尊长”、“长老”三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大致而言，尊长是家长

的上位概念，长老是尊长的上位概念，并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 “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

教化权力”（前引 〔３〕，费孝通书，第６７页），故从逻辑而推可知，本文所讨论的教化问题对三者而言原理
一致，只是程度有别。

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提及过相关问题，但限于篇幅及视角，均仅有简单介绍、一带而过，未有深入探究。参

见孙向阳：《中国古代盗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４４３页以下；续晓梅： 《传统法律中
“罪家长”制度研究———以 〈大清律例〉为视角》，《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４３页以下；罗平：《清代
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些规定》，《法学》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４６页以下。
参见 ［德］陶安：《中国传统法 “共犯”概念的几则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第 ４７页
以下；赵晓耕、孙倩：《中西刑法思想史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探源》，《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１
期，第６３页以下；张光辉：《明代的首犯与从犯》，《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
５４页以下。
本门内律例文见 （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册，黄静嘉编校，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年版，
第１１９页以下。下文引用时不再注明出处。
（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３页。
小注对此解释：“如尊长年八十以上及笃疾，于例不坐罪，即以共犯罪次长者当罪。”



方坐卑幼”，且 “如妇人尊长与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为首，仍独坐男夫”。〔１１〕

　　不过，若一家人共犯罪 “侵损于人者”，则仍 “以凡人首从论”。所谓 “侵损”，按小

注言，“侵谓窃盗财物，损谓斗殴杀伤之类”，沈之奇 “扩大解释”之：“侵，谓侵夺财物，

如盗及诈赃之类；损，谓损伤身体，如斗殴杀伤之类。”〔１２〕也即将小注 “侵”仅特指 “窃

盗”的说法，“扩大解释”为包括窃盗在内的所有的 “侵夺财物”行为，将损指 “斗殴杀

伤之类”抽象概括为 “损伤身体”的行为，故而 《大清律例》盗律〔１３〕项下的所有罪行似

均可被纳入此 “侵损于人”者。〔１４〕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年），邱万金起意吓逼李张氏卖奸不
从，遂主使侄儿邱仓子强奸李张氏未成，致李张氏情急自残，邱万金依盗律恐吓取财门内

例文处罚，邱仓子未被按 “被逼勉从、系一家共犯罪、坐其伯即置不议”处理，而是照强

奸未成律减一等。〔１５〕

　　然而本律第三节又言，“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也可被纳入
此 “以凡人首从论”者，仅限于盗罪项下之 “不言皆者”。所谓 “皆”，根据 《大清律例·例

分八字之义》，意味着 “不分首从，一等科罪”。〔１６〕在盗律中，“言皆者” （不分首从）为

盗大祀神御物、盗制书、盗印信、盗内府财物、盗城门钥、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常人盗仓

库钱粮、强盗、略人略卖人等，而余下之盗军器、白昼抢夺、窃盗、盗牛马畜产、盗田野

谷麦、恐吓取财、诈欺官私取财、发冢、夜无故入人家等则为 “不言皆者”，也即属于 “侵

损于人者，以凡人首从论”的范围。实践中，例如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陈智修 “听父指

使”发冢，照凡人 “偷刨坟墓为从”，拟绞监候。〔１７〕

　　上述之外，盗园陵树木与劫囚较为特殊，二律律文中包含 “言皆者”与 “不言皆者”

两种情形，但无论怎样，“言皆者”的情形即按上述 “言皆者”的方式处理，“不言皆者”

即按 “不言皆者”处理，并未违背上述规则。举劫囚律为例详言之， “凡劫囚者，皆斩”，

但 “若官司差人追征钱粮，勾摄公事，及捕获罪人，聚众中途打夺者”，则分首从，因而若

“率领家人随从打夺者，止坐尊长。若家人亦曾伤人者，仍以凡人首从论”。〔１８〕

　　共犯罪分首从律的这些部分均承袭唐律而来，除了个别字词的改动，律意几乎一致：
“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于法不坐者，归罪

于其次尊长。尊长，谓男夫）侵损于人者，以凡人首从论。……若本条言 ‘皆’者，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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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同钧解释道：“妇人虽系尊长，而不能在外专制，故独坐男夫。”（清）吉同钧：《大清律例讲义·卷二名例

律》，法部律学馆付印，光绪戊申本，第１６页。
前引 〔９〕，沈之奇书，第９４页。
据沈之奇之说，“杀人曰贼，窃物曰盗。贼者害也，害及生民，故曰贼；盗则止于一身一家，一处一事而已”

（前引 〔９〕，沈之奇书，第５４３页）。因而正如薛允升言，《大清律例》 “贼盗”篇中，“自首至妖言三条系
贼，余皆盗也”（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５５５页）。因此，《大清律例》的 “盗律”，即 “贼盗”篇中除前

三条 （谋反大逆、谋叛、造妖书妖言）之外的其他律文。

戴炎辉先生将这一规则总结为：“亲属共同侵害他人法益的犯罪，原则上只坐尊长，但侵害个人法益 （如殴

伤杀、盗诈、恐吓及诬告等），则依首从论。故尊长独坐者，限于侵害国家法益之行政、民事犯的性质之犯

罪。”但愚以为，传统律典及律学并无 “法益”之概念，也很难将各类犯罪行为明确界定为侵犯了何种法益，

故戴先生这一总结有未当之虞。参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１页。
参见 （清）许

$

、熊莪纂辑：《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６８页。
《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页。
参见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０２８８９２－００１，台湾地区 “中研院”藏。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６２５页。



首从；不言 ‘皆’者，依首从法。”〔１９〕《宋刑统》律文与唐律同，〔２０〕而 《大明律》律文与

清律同，〔２１〕后者仅增加几处小注。清代律例的变化及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例文中。例

如，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年）新增例文对律文 “侵损于人者，以凡人首从论”的规则进行了

变通：“凡父兄子弟共犯奸盗杀伤等案，〔２２〕如子弟起意，父兄同行助势，除律应不分首从

及其父兄犯该斩绞死罪者，仍按其所犯本罪定拟外，余俱视其本犯科条加一等治罪，概不

得引用为从字样。”即在家人共盗且该盗行为按律应分首从处理的情形下，如子弟起意、父

兄同行助势，则并不按律文 “以凡人首从论”的规则处理，而是 “视其本犯科条加一等治

罪，概不得引用为从字样”，加重对父兄的处罚，再次强调父兄尊长的责任。还有例文新增

对家人仅参与分赃、不实行上盗情形下的处罚。强盗门与窃盗门中分别有例云：

　　 “强盗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其有知情而又分赃者，如强盗问拟斩决，减一等，杖一

百，流三千里。如问拟发遣，亦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虽经得财，而实系不知情者，

照本犯之罪减二等发落。父兄不能禁约子弟为盗者，杖一百。” “凡窃盗同居父兄、伯叔与

弟，知情而又分赃者，照本犯之罪减二等。虽经得财，而实系不知情者，减三等。父兄不

能禁约子弟为窃盗者，笞四十。”〔２３〕

　　分赃包括知情分赃与不知情分赃两种情形，对前者之处罚重于后者。强盗时对前者减

一等，对后者减二等，窃盗时对前者减二等，对后者减三等。而即便并未分赃，只要子弟

为强窃盗，父兄也将因 “不能禁约子弟为盗”，而被杖一百或笞四十。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

年），黄锡珠之父黄廷昌因不能禁约子弟为窃盗，以及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韩广之父韩
添因不能禁约子弟为强盗，即均照此 “连坐”。〔２４〕

　　薛允升道出此二条例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其于父兄也，则曰并不知情，照不能
禁约例，拟杖完结者，比比皆然。”并指出原因：“不知情，谓不知盗情也，既得财矣，何

以云不知情耶？”〔２５〕但这里的问题并非如薛氏所言，在逻辑上知情分赃与不知情分赃二者

本身之不能分别，而应是由于其纯属主观上的因素难以在客观上有所体现，因而才导致在

实践中 （而非逻辑上）难以被查明区别，也由此才造成前述困境。〔２６〕

　　 “盗贼窝主”门内也有关于强窃盗窝家之家人分赃的例文：“强窃盗窝家之同居父兄、

伯叔与弟……知情而又分赃，各照强窃盗为从例，减一等治罪。父兄不能禁约子弟窝盗者，

各照强窃盗父兄论。”〔２７〕分赃仅有知情分赃一种，对其照强窃盗为从减一等科罪，而并不

处罚不知情得赃的情形。薛允升质疑道：“父兄不得为子弟从，犯罪分首从门立有专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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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５页以下。
参见 《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４页以下。
参见 《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页。
据薛允升言，“此正侵损于人之事”。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１２０页。
同上书，第６００页，第６６４页以下。
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０２５９２２；宫中档奏折—嘉庆朝，档案号４０４０１５６５０。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６００页以下。
据嘉庆年间佚名所作 《盗案论》载：“自雍正八年以来，所犯盗案，其盗犯之父与伯叔兄弟，是否同居，有

无分赃、知情，俱应审明。”郭成伟、田涛点校：《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２１页。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７５５页。



此为从减一等不符。知情而又分赃，即系一家人共犯，何以不坐父兄为首之罪？”〔２８〕此即

有错诬律例之嫌，所谓 “知情而又分赃”，是例文单列的一种情形，即主观上未有造意共

谋、客观上并未亲自上盗者，若果有造意共谋及上盗情节，则确可径依一家人共犯律例之

规则处理。

　　关于家人分赃的例文仅有这三条，分别关于强盗、窃盗及强窃盗之窝家，未有关于白
昼抢夺者，对此薛允升亦颇有微词：“岂抢夺案犯独无此等亲属耶？”〔２９〕笔者也赞同这一批

评，白昼抢夺 “介乎强、窃之间。公行白昼，不畏人知，有类于强；人既不多，又无凶器，

尚近乎窃，故凡白昼抢夺人财者，……轻于强而重于窃”。〔３０〕既然此罪乃介于强、窃盗之

间，而强、窃盗之家人分赃者将面临处罚，那么白昼抢夺之家人也应当有相应处罚，这里

未有，则是例文有所参差。

三、责任的缘由：儒家与法家 “连坐”之异

　　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将本文所论尊长的这种教化责任称为 “连坐”责任，这是一种

“儒家的连坐”。所谓 “连坐”，本是来自法家主张的一种制度。《史记·商君传》载：“令

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３１〕

该制度流变之体现，如历代法典对谋反大逆、谋叛者连坐家人、同居之人的规定，〔３２〕以及明

太祖 《大诰》中关于族诛的内容等等，〔３３〕将某些并未参与犯罪但与犯罪人有血缘、地缘或

业缘等关系的人连带纳入处罚范围。有意思的是，西方历史上的诸多制度也近似于法家的

主张，如 《汉穆拉比王法典》第１２条规定，盗卖他人财物的罪犯如果死亡，家属负担五倍
于原物的赔偿金。〔３４〕在法兰西王国，路易十四颁发敕令规定，一人犯罪，祸及全家，即使

幼儿与精神病患者也不能幸免，甚至全村的人都要被连坐。〔３５〕

　　这类法家的主张及制度为大多数儒家学者所反对，〔３６〕但反对归反对，儒家也有自己的
“连坐”观念及制度，当然，此 “连坐”非彼连坐，这是一种 “养不教，父之过”亦即

“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的父—子 （尊长—卑幼）牵连，以及在这一原理之下，

若父亲 （尊长）与儿子 （卑幼）共同犯罪，让父亲 （尊长）连带承担全部或部分儿子 （卑

幼）的责任，其内容、目的等均与法家不可同日而语。法家从统治秩序的角度考虑，试图

以严刑峻法恫吓、逼迫民众不敢犯罪并相互举发；而儒家则是在家庭人伦的构架下，强调

尊长对卑幼进行教化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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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７５５页。
同上书，第６６５页。
前引 〔９〕，沈之奇书，第５８８页。
（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３０页。
前引 〔１９〕，刘俊文点校书，第３４８页以下；前引 〔２０〕，薛梅卿点校书，第 ３０４页以下；前引 〔２１〕，怀效
锋点校书，第１３４页以下；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５５５页以下。
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册，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５７页以下。
参见 《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８页。
关于连坐的思想渊源及儒法二家的相关争论，参见张国华： 《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２００页以下。



　　 《周易》“家人卦”初九爻辞曰，“闲有家，悔亡”；“蒙卦”初六爻辞道，“发蒙，利

用刑人，用说桎梏”，《彖传》言，“蒙以养正，圣功也”。〔３７〕在儒家以及受其影响的传统

时代的制度设计者看来，“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

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３８〕

若无教化，则再严密的法律也不过是 “将为紸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却反倒 “为大盗

积”，〔３９〕所谓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是也。〔４０〕教化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最

佳方案。对此，西人贝卡利亚亦有类似看法：“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

完善教育。……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

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

假的和暂时的服从。”〔４１〕

　　儒家强调教化的 “连坐”责任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即本文所论及的家人共盗问题。

根据上一部分所述，整体而论，家人共盗规则涉及两层内容：加重对尊长的处罚 （甚或独

坐），减轻对卑幼的处罚 （甚或无罪）。“共犯罪分首从”律文小注道出其中立法缘由：“以

尊长有专制之义也”，律学家进一步解释：“一家人共犯一罪，其卑幼则从尊长之意而行者

也。尊长能制卑幼，卑幼不能强尊长，故止坐尊长，卑幼勿论。”〔４２〕

　　此 “专制之义”兼教化的 “权”与 “责”二端。一方面，尊长 “有约束子弟之责”，

“不能禁约子弟为盗”，〔４３〕“不能教之以义”，〔４４〕对卑幼而言则 “不教而杀谓之虐”，〔４５〕故

律文要求 “不论造意，独坐尊长，卑幼无罪”，让尊长 “连坐”承担卑幼的罪责。另一方

面，尊长对卑幼的教化之权极大，此点上文已提及，是无论瞿、蔡抑或费先生均不否认之

事实，清律中亦有直接体现，如 “子孙违反教令”律，对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的子孙处

以刑罚。〔４６〕故而在一家人共犯罪的情况下，法律直接认定，卑幼的犯罪行为均是被尊长强

制所为，于是 “强制者”全责 （或责重），而 “受强制者”无责 （或责轻）。

　　其实，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刑法中也存在类似的观念和意旨，如德国有 “组织性支配的

间接正犯”概念，〔４７〕而我国亦有 “通过强制达成的支配类型”的间接正犯：“一方面，利

用者对他人进行强制 （包括物理的强制与心理的强制），压制他人意志，使他人丧失自由意

志时，不能将结果归责于受强制者，只能归责于强制者，强制者成立间接正犯。另一方面，

利用者对他人进行强制，他人虽然没有丧失自由意志，但面临着紧迫的危险，不得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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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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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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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５页，第３５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二，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０５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８页。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２页。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９页。
前引 〔９〕，沈之奇书，第９３页。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６００页，第６６５页。
（清）姚雨芗原纂、胡仰山增辑：《大清律例刑案新纂集成·卷四名例律下》，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年）刻本，第
３页。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８页。
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１０１５页。
相关理论可参见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７页
以下。



利用者的意志实施犯罪行为时，虽然被利用者是有责的直接正犯，但也不能否认利用者为

间接正犯。”〔４８〕尊长类似这里的 “利用者”，卑幼则相当于 “被利用者”。卑幼在传统社会

赋予尊长的极大强制力之下，“虽然没有丧失自由意志”，但也可谓 “不得不按照利用者的

意志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即便依照现代刑法的这一原则，卑幼也可能被免责 （或减责），

只是清律认为 “不能将结果归责于受强制者，只能归责于强制者”，似乎未考虑卑幼是否被

压制得 “丧失自由意志”的问题。

　　不过，“侵损于人，仍以凡人首从论”的规则表明，清律也并非完全未考虑卑幼的 “自

由意志”问题，对此沈之奇有精辟解说：“若家人不敢伤人，则犹有畏心，不过随从尊长而

已，乃尊长止令打夺，家人逞凶伤人，遂陷尊长于死，焉可不坐以为从之罪哉？”〔４９〕卑幼

在尊长的指令之外，若逞凶伤人，则会被认为并非完全是在尊长的强制之下犯罪，不再止

坐尊长而是按凡人首从论，此即可谓考虑了卑幼是否因强制而 “丧失自由意志”的情形。

　　当然，更典型体现这一 “连坐”责任的具体情形是，即便尊长本人并未直接行盗，仅

在事后分赃 （知情或不知情），甚至连分赃的情形也不存在，也将面临处罚。如此的规定遭

到薛允升的强烈批评，不仅从整体上质疑道：“有不率教者，刑之可也，杀之亦可也，罪其

父兄子弟，何为也哉？”还具体指出例文的两处 “缺陷”。其一，仅处罚 “同居父兄、伯叔

与弟”，“未言分居”，亦 “不及其妻子”， “岂父兄等不应分赃，而妻子独许分赃耶？”其

二，与亲属得相容隐的原则矛盾。〔５０〕笔者窃以为，薛氏这些批评，即是因其割裂了法律与

法律背后的儒家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本人犯罪，罪其父兄，乃因尊长负有教化子弟之权

责，其实薛氏自己也曾说过：“父兄等有约束子弟之责，不能禁子弟为窃，而反分其赃，是

以科罪从严。”〔５１〕法国人孟德斯鸠亦曾批评这类立法：

　　 “在中国，倘若子女犯了罪，父亲要受到惩处。在秘鲁，这种情况也存在。产生这种

习惯的根源在于专制思想。

　　如果有人以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父子连坐情况，是因为大自然赋予父亲以权力，并
且法律还增强了这种权力，而做父亲的却没有运用他的权力，故而受到惩处，那么这种观

点是毫无意义的。父子连坐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荣誉’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我们这个

国家里，父亲因为儿女判罪而感到羞耻，儿女因为父亲判罪而感到羞耻，这本身就是一种

严厉的惩罚，其严厉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死刑。”〔５２〕

　　为何 “这种观点是毫无意义的”，孟氏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笔者也不得而知法国人

的荣誉感或羞耻感是否真有孟氏所言之如此强烈，但若果真他们的羞耻感 “本身就是一

种严厉的惩罚，其严厉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死刑”，那么法国大可取缔针对一切犯罪行为的

一切刑罚，仅靠民众自身的荣誉感和羞耻感即能完成社会治理，可是为何从未如此做呢？

因而这不过是西人惯常地在并未深入了解之时便戴上 “有色眼镜”而对中国的 “欲加之

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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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６７页以下。张明楷对这一问题在本书最新版的论述，参见张
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０２页。
前引 〔９〕，沈之奇书，第５８４页。
参见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６００页以下，第６６５页。
同上书，第６６５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彭盛译，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８页。



　　继续分析薛氏对本条指出的两条具体缺陷。关于第一点，尊长有约束卑幼的权责，所
以要求他们承担卑幼犯罪的 “连坐”责任，而未有这一权责的妻与子即自然无须承担，权

责小于同居尊长的分居尊长也被免除承担。〔５３〕在此真正值得商榷者，乃 “胞弟一层”，胞

弟并无教化兄长的权责，因而按理也应同于妻与子，无须承担连坐责任，然例文将其添入，

强加胞弟责任，即有不合理之嫌 （权责不对等），让这一连坐在性质上趋于法家的连坐。至

于第二点，这一连坐责任也实与亲属得相容隐原则并不矛盾，二者均是儒家思想在法律制

度上的反映，但二者的出发点及发生作用的时间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犯罪发生之前尊长对

卑幼的教化责任，而后者则是被置于犯罪发生之后的制度，目的在维护儒家所倡导的温情

脉脉的家庭伦理关系。一者为事前的犯罪预防，〔５４〕一者乃犯罪已然之后对伦理秩序的维

护，因而是并未有任何矛盾之处。

四、责任的内容：并不 “吃人”的 “礼”

　　那么儒家教化责任的内容为何呢？法家也强调教———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商鞅所

谓 “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

也为天下师”，吏、民皆依法行事，则可达至 “天下大治”。〔５５〕《荀子》即有孙卿子盛赞行

法家之治的秦地已达 “治之至也”的记载，但继而又话锋一转：“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

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鈎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

之所短也。”〔５６〕秦室行法家之治，“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自以为关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可是不料，“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者”。看似无比强大的秦王朝，仅二世即亡，何以哉？孙卿子道 “其殆无儒邪”，贾谊谓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５７〕二人无论是从理论上预言，抑或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均

所指一致，法家的 “教化”不过是 “驯化”，其所能达到的 “大治”，不过是短期、表面的

“死水微澜”，是民众因慑于暴力而暂时屈服，太史公评曰：“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长

用也，故曰 ‘严而少恩’。”〔５８〕

　　法家这类 “以法为教”的观念及实践为儒家所不齿，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５９〕孟子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

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６０〕儒家所倡者，乃温情脉脉、导民 “有耻且格”的礼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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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年），张大小等行强盗，其分居之叔父张智据即被免此责。内阁大库档案，登陆号０１６１２０－
００１，我国台湾地区 “中研院”藏。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时任云南按察使的沈嘉征即言，此 “所以为弥盗计者”。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

０２３４９９－００１，我国台湾地区 “中研院”藏。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４页以下。西人贝卡利亚与法家有类似观点：“了解和掌
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为，对刑罚的无知和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亡强词夺理。”参

见前引 〔４１〕，贝卡利亚书，第１５页。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下，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９页。
（汉）贾谊：《过秦论》，载 （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上，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３５页以下。
（汉）司马迁：《史记》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９１页。
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１１页以下。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３页。



教，而非法家般冷峻冰冰、逼民 “免而无耻”的刑法之教。前者短期或难见效，但可保长

治久安；后者常能短期有效，但崩溃亦速。朱熹引邹氏之言曰：“自秦以来，不仁而得天下

者有矣；然皆一再传而失之，犹不得也。所谓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后可。”〔６１〕儒与法，

孰优孰劣，高下立判，故而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基本都能汲取二世而亡的教训，至少不

敢公然宣称遵循法家。〔６２〕

　　礼乐之为教，亦与刑法之教之于法家类似，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和前
提，所谓 “先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宗白华先生说：“中

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

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６３〕“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大乐与天地同

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此即

可达儒家心目中的治世： “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

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６４〕

　　可是，近代以降尤其 “五四”以后，儒家的 “礼”开始被世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大

加诟病，怒斥其为 “吃人的礼教”，如鲁迅在 《狂人日记》中的犀利控诉： “古来时常吃

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６５〕霍韬晦先生分析道：“鲁迅的寓意，要表达当时年轻人强烈

不满的情绪，对传统非常厌恶。这情绪具有传染性，大家看过以后便受影响，无法再仔细

思考传统是什么？忠是什么？孝是什么？忠孝为什么会变成吃人？中间有什么逻辑联系？

有什么理由呢？大家只想着发泄，都没时间去考虑了。”清中期以还，一系列的战败、割

地、赔款，我们输得太惨，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之下，我们几乎来不及思考，只有盲目

而彻底地批判、批倒、批臭自己的祖宗。但事实上，正如贺麟先生所言：“吃人的东西多着

呢！自由平等等观念何尝不吃人？许多宗教上的信仰，政治上的主义或学说，何尝不吃

人？”〔６６〕霍先生继续道：“‘五四’知识分子不断攻击 ‘吃人的礼教’之类，便只是停留在

文化表象，并只注意到一种僵化了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不了解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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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７５页。
不过，法家这一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观点，却被后世事实上一定程度践行着，举其著例，如明太祖对

《大诰》的大规模强制推行 （前引 〔３３〕，沈家本书，第 ８７５页以下；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高
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页），以及明清律典的 “讲读律令”律，要求官吏熟读律令、讲明律意，不

得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否则面临刑罚，而百工技艺诸色人等如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则若犯过失及因人

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免罪一次。（明律原文见前引 〔２１〕，怀效锋点校书，第 ３６页。清律因于明，小注系
顺治三年添入，雍正三年修改。律文及修订过程参见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 ２０７页。唐律无此律，仅有一
“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律，与明清本律第三节律意相类。参见前引 〔１９〕，刘俊文点校书，第 ２５０页。当
然，据律学家言，此律在明清时期实为具文。参见前引 〔８〕，薛允升书，第８０５页；前引 〔３３〕，沈家本书，
第２０１页）。
宗白华：《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宗白华卷》，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８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８１页以下。
鲁迅：《赵延年木刻插图本狂人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页以下。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３１页。



种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的礼教的意义。”〔６７〕

　　那么，究竟何为礼？何为礼教？礼也者， “理也”， “理之不可易者也”。〔６８〕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６９〕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即是因人知礼、行

礼。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论，人类的 “原始生命是混沌的、丑恶的、幽晦的”，“只有以理性

中的德性之力，将生命加以转化、升进，使生命的冲动，化为强有力的道德实践，则整个

的人生、社会，将随科学的发展而飞跃发展”。〔７０〕从这个意义上言，礼不仅不会束缚人，

反倒是将人从原始的动物性中超拔、解放出来，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类似传统

诗词中的格律，看似限制，实则顺应人 “情感的自然需要”，非此便不能表达人类情感中独

有的那种 “来而复去，去而复来”的 “缠绵不尽”。〔７１〕故 《礼记》又道：“鹦鹉能言，不

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

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从何处来？孔疏

云：“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７２〕此论未免玄远，然究其所旨，即如孟子之言，“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７３〕王阳明心学更是直指人心，道出 “心即理，性

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７４〕天理与人心本性同，礼本于天理，亦不外乎人心本性。

　　 《大学》“三纲领”之一的 “亲民”，程朱将其释为 “新民”，“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

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７５〕号称继承阳明心学大旗的熊

十力先生在此处也赞同程朱之论，认为 “新字意义极深远”：“人之生也，形气限之。常易

迷失其与万物同体之本性，而坚执七尺之形为自我。儒者谓之己私，亦云私欲。佛氏说为

惑。……日新者，自明也，明明德也。自识本心，存养深而察识严，使真宰常昭，而诸惑

永伏，庶几尽心则知性知天，还复其与万物同体之本性。”〔７６〕礼以新人，新即还复本性，

“恶人之心”，不过是 “失其本体”耳。〔７７〕故王国维先生评 《红楼梦》曰：“赵姨、凤姊之

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痛苦也。”〔７８〕儒家所倡导之 “礼”，源自天理，本于人心，

是人本性自足、不假外求者，试问如此之礼，如何 “吃人”？能 “吃人”者，不过是那些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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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韬晦：《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１页，第９４页。余英时先生指出，中
国知识分子不是理智上的反儒家，而是在情感上敌视儒家，皆为情绪上的反儒，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

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８页。
前引 〔６４〕，郑玄注书，第１３８７页，第１１１６页。
前引 〔６０〕，杨伯峻译注书，第１７６页。
徐复观：《论艺术》，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页。
参见朱光潜：《谈美》，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０页以下。
前引 〔６４〕，郑玄注书，第１５页，第１页。荀子亦有类似表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
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上，中华书

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４页。楼宇烈先生对此说有阐释：“这里的 ‘无义’实际上指的是没有一种礼义，因为在

中国古代，讲禽兽和人的区别，主要指禽兽没有礼义廉耻所确立的伦常关系。”楼宇烈：《中国的品格———楼

宇烈讲中国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０页。
前引 〔６０〕，杨伯峻译注书，第２３９页。
（明）王阳明：《传习录注疏》，邓艾明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页。
前引 〔６１〕，朱熹书，第３页。王阳明不赞同此说，认为 “亲”字仍应作 “亲”解， “说 ‘新民’便觉偏

了”，但仍承认 “说 ‘亲民’便是兼教养意”。参见前引 〔７４〕，王阳明书，第６页以下。
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０页以下。
前引 〔７４〕，王阳明书，第３４页。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述三种》，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页。



化了的以及被野心家篡改了的 “礼”，徒有 “礼”之虚名，而实无 “礼”之真价值，孔子

所谓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７９〕故王阳明早已有言：“圣贤教人如医用

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

一方，鲜不杀人矣。”〔８０〕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处

的 “立”，按杨伯峻先生之说，应解为 “立于礼”、“事事依礼而行”。〔８１〕孔子在强调 “立

于礼”的同时，更突出一个 “权”字。《中庸》里也载有孔子之言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子释曰：“君子

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

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８２〕

孟子亦有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８３〕阳明

解道：“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

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８４〕后人不知

“权”与 “时”，拘执一方，甚而有野心家以小人之心无所忌惮、肆欲妄行，篡改圣人礼法。〔８５〕

“孔子死后，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 ‘乡愿’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 ‘社会栋梁’，

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主义、苟

安主义，……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愿满天下。”〔８６〕敢问，如此造就的 “吃人”之 “礼

教”，岂可胡乱推诿于圣学哉？

　　对传统中国颇有指摘的孟德斯鸠也看到，“礼仪在中国是绝对不能废弃的”：

　　 “中国人不单用礼制国，他们把宗教、习俗、法律和礼仪混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一切

都可称之为伦理。在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伦理，那就是三纲五常。

　　有些国家轻视礼仪道德的力量，一味用严酷的刑罚治理国家，结果适得其反。刑罚的

力量是有限的，刑罚可以把一个犯了重罪的公民从社会中清除掉，但是它无法把犯罪本身

清除掉。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仅有刑罚，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吗？因此，当一

个国家把道德礼仪抛弃的时候，便陷入混乱状态。”〔８７〕

　　孟氏未曾料到，中国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竟主动放弃了礼仪道德，“不待外来学说之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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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２４页。
前引 〔７４〕，王阳明书，第１页。
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９４页。
前引 〔６１〕，朱熹书，第１８页以下。
前引 〔６０〕，杨伯峻译注书，第２８９页。
前引 〔７４〕，王阳明书，第４５页。
儒学被 “官学化”之后，官方对儒学采取的是取其所需，用其所好的态度，这时候的儒学不再是自在的、独立的

思想体系，而是掌握在官府手中、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一种学说，具体些说就是要为捍卫君主专制和家天下

的现实政治体制服务。参见苏亦工：《天下归仁：儒家文化与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０页以下。
“孔子好像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愿。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

富的人生。”宗白华：《宗白华美学与艺术文选》，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１页。
前引 〔５２〕，孟德斯鸠书，第１１９页。



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８８〕但孟氏又不幸言中，“当一个国家把道德礼仪抛弃

的时候，便陷入混乱状态”。曾几何时，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制造”一度成为

劣质品的代名词，“中国游客”也曾被世界视若 “蝗虫”，左一出 “假奶粉”，右一桩 “毒

疫苗”，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父子相仇，夫妻反目，种种乱相皆与传统价值观念缺失相关。

　　贺麟先生在１９３８年发表的 《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一文中预言道：“不注重民

族文化的背景，没有心理建设的精神基础，而提倡工业化，那就会使将来中国工业化的新

都市都充满了市侩流氓，粗鄙丑俗，及城市文明之罪恶，而寻找不出丝毫中国文化的美

德。”〔８９〕竟一语成谶！让人不禁忆起 《红楼梦》里柳湘莲的讽刺：“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

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９０〕真是应了儒家先哲们两千余年前的警戒：

“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９１〕“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９２〕张汝伦教授说：“在任何时代的政治中，

道德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中国恰恰在最需要道德时，传统道德土崩瓦解了。”〔９３〕贺

麟先生言：“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信仰破产之日，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衰乱之日。”〔９４〕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９５〕这不正是我们把礼教斥为 “吃人”之物而完全蔑弃之后的

必然结果么？

五、结论：身教以治世的最终责任

　　钱穆先生说： “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

在。”〔９６〕来自儒家的制度，须是从儒家思想本身的脉络去梳理，才可解释得通，否则，即

使如薛允升这样一位理论与实践经验兼备的刑部官员并律学家，对律例的解说也可能出现

偏差，更毋庸言戴着有色眼镜的西人以及后世身处传统道德崩塌时代的否定传统之人。因

此，对儒家制度的批评，亦须从儒家思想的本身出发。

　　儒家所提倡的教化责任，不仅要求一家之中的家长／尊长来承担，更要求一国之中 “为

民父母”的君主、官员亦得肩负最终责任，《周易》“临卦”《象传》即言：“君子以教思无

穷，容保民无疆。”〔９７〕对于统治者如何推行教化，儒家也有自己的方式———身教。所谓

“身教”，徐复观先生说，“道之以德”即是 “身教”，指 “为政者须以自己的生活作模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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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载 《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台湾里仁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４４１页。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９页。
（清）曹雪芹：《红楼梦》下，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２２页。
前引 〔７２〕，王先谦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０页。
前引 〔６０〕，杨伯峻译注书，第１４８页。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４页。
前引 〔８９〕，贺麟书，第９８页。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详解》，朱碧莲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４３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０页。
前引 〔３７〕，黄寿祺等译注书，第１１６页。



领导”。〔９８〕亦即孔子所言，“先之劳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９９〕或如董仲

舒谓，“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１００〕对此，孔子还

在多处有表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１０１〕

　　前已提及，《大学》中的 “亲民”一词，程子释：“亲，当作新。”朱子然之并发挥道：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１０２〕

自明而后新人，熊十力先生云： “佛说有一众生未得度，则我不成佛，所见亦有与吾儒同

者。但吾儒之言，切实不夸。必先有自明自新之实，而后可说作新民。以盲导盲，以醉扶

醉，是率天下一胥溺而不知其惨页。世之自鸣先觉者，其不自残性命者几何哉？佛氏大乘

有云：菩萨未自度，先度他。虽矫小乘之自利，而矫枉过直，弊亦随之。吾不忍闻此言

也。”〔１０３〕儒家之教，首先是对统治者自己的要求、“连坐”统治者自己，《大学》所谓 “君

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１０４〕故商汤言：“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

罪，罪在朕躬。”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１０５〕将这些

原则运用到治盗之上，则如吉同钧所论： “盗生于人君一念之贪，必先清心寡欲，用贤去

邪，使在位无盗臣，然后私欲之源灭，廉耻之心萌，此不弥之弥，盗自潜移默化矣。”〔１０６〕

　　儒家之外，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我好静，人
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１０７〕《庄子》进一步诉道：“荣辱立然后睹所病，

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

乎？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 （形） ［物］

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

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

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郭象注：“当责上也。”成玄英疏：“夫知力穷竭，谲伪

必生；赋敛益急，贪盗斯起：皆由主上无德，法令滋彰。夫能忘爱释私，不贵珍宝，当责

在上，岂罪下民乎！”〔１０８〕非得统治者有这些觉悟，方能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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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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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６页。
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２０１页，第１３１页，第１５６页以下。
前引 〔３８〕，班固撰书，１９０４页。
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１２７页，第１３３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３６页。
前引 〔６１〕，朱熹书，第３页。王阳明不赞同此说，认为 “亲”字仍应作 “亲”解， “说 ‘新民’便觉偏

了”，但仍承认 “说 ‘亲民’便是兼教养意”。参见前引 〔７４〕，王阳明书，第６页以下。
前引 〔７６〕，熊十力书，第６１页以下。
前引 〔６１〕，朱熹书，第９页。
前引 〔４５〕，杨伯峻译注书，第２０５页，第２０１页。
（清）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０页。
前引 〔４０〕，朱谦之书，第１４页，第２３２页。
前引 〔３９〕，郭象注书，第４７１页以下。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１０９〕否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１１０〕惜乎历代统

治者及其制定的法律常常自动遗忘自己的责任，〔１１１〕片面强调父兄尊长的责任，甚至将这一

责任强加给胞弟，试图用严刑峻法驯化民众，而不思以身作则的身教服民，正如薛允升之

质问：“朝廷设官分职，本以教养斯民也，教养之道行，盗贼自然化为良善；……若谓父兄

不能禁约子弟为盗，即应科罪，诚然，然试问在上者之于民，果实尽教养之道否耶？”〔１１２〕

　　标榜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统治者，实则惯于 “选择性”尊儒、“选择性”以礼入法，对

符合自身利益者采纳之，对不符合者则常常视而不见，〔１１３〕此即徐复观先生所谓专制政治对

儒学的 “缘饰”性利用。〔１１４〕黄宗羲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

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１１５〕谭嗣同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皆大盗也。”〔１１６〕二说虽略有过激之虞，但从本文之论来看，亦颇可见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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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统治者事前的责任，亦即教化之责，而非事后的刑罚之责。儒法二家均不反对在事后用刑罚治盗，故

被二家铸造的历代王朝律典一贯秉承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施政方略，以清律为例，除了大量的 “实

体性”律例，《刑律·捕亡》中还有 “程序性”的 “盗贼捕限”律，对期限内不能捕获强窃盗的捕役、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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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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